
XXXX XXXX

大语言模型训练过程中作品数据
复制行为的法律定性

刘自钦， 赵璇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0124

摘要
立足大语言模型训练数据复制行为的法律定性核心，梳理并对比中美欧日等国家、地区在相关法律制度、

司法实践与理论层面的差异化立场，进而探索侵权判定标准的改进方向。研究得出，在现行著作权法框架

内，对个人著作的表达进行的直接模仿构成著作权侵权，而对内容和思想的总结提炼在满足必要性原则和

“市场替代性测试”的条件下可纳入合理使用范畴；同时明确应当将侵权判定标准从形式标准转变为功能

标准，以转换性使用作为构建侵权免责事由体系的核心，改进侵权判定标准，优化数据训练著作权侵权规

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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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copyrighted works 
data reproduction in large language mod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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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ering on the legal characterization of data copying behavior in large language model training,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tiated positions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in terms of relevant legal systems, judicial practices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n explores the 

improvement direction of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standard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current copyright law, direct imit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individual works constitutes copyright infringement, 

while the summary and refinement of content and idea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fair use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necessity principle and the "market substitution test" are satisfied; it is also clarified that the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standard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a formal standard to a functional standard, with transformative use as the core of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infringement exemption grounds, so as to improve the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standard 

and optimize the regulatory path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data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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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大语言模型的迅猛发展正在

深刻改变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格局，更颠

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大语言模型是

“一种由包含数百亿个及以上参数的深度神

经网络构建的语言模型”[1]。从 GPT-3 到

GPT-4， 从 豆 包 到 Deepseek， 这 些 模 型

的应用量与参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其性能

不断提升，展现出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

能力，为人机交互、内容创作、信息生成

等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2]。大语言模

型的训练是数据密集型的计算过程，包括

海量文本数据的抓取、存储、预处理、参

数优化等环节[3]。在此过程中，包括文章、

书籍、图画等在内的作品数据会被存储复

制并用于模型的迭代训练，这在著作权法

层面产生的问题是：此类自动化、临时性

的数据处理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复制”行为？传统著作权法中的复制

权主要规制的是将作品固定在有形载体上

的持久性复制行为，而大语言模型训练中

的数据处理往往具有临时性、技术性和不

可见的特征，现有著作权法律制度在适用

上面临挑战。

当前，全球已出现多起涉及大语言模

型训练数据复制的著作权纠纷。在国外，

多 件 案 件 是 版 权 人 起 诉 OpenAI、

StabilityAI、 Meta、 Alphabet 等 生 成 式

人工智能研发企业，控诉后者未经授权使

用 版 权 人 的 作 品 训 练 模 型 。 在 国 内 ， 以

“正版青团子”为代表的四位画师在 2023

年 11 月 集 体 维 权 ， 指 控 小 红 书 及 其 旗 下

Trik 软件在开发 AI 绘画功能时擅自使用

其原创作品作为训练数据，导致生成的图

片与原作者作品存在明显相似性；爱奇艺

公司在 2025 年 1 月对 AI 企业 MiniMax 提

起诉讼，主张后者未经许可使用平台版权

内容用于模型训练，索赔 10 万元赔偿。这

些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训练数据的合法来

源、模型训练过程中对作品数据的复制行

为 （以下简称“作品数据复制行为”） 的

性质认定，以及该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法定许可使用等侵权免责事由。虽然我国

《著作权法》 规定为科学研究目的可以不经

许可使用已发表作品，但这一例外条款是

否适用于具有商业性质的大语言模型训练，

仍有待探讨。随着 AI 产业在数据采集和使

用环节的著作权合规风险日益凸显，有必

要深入探讨大语言模型训练过程中的作品

数据复制行为定性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

到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

平衡，也影响着未来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

的发展方向。本文拟从学理争议与案例裁

判规则两个维度出发，分析模型训练中数

据复制行为的法律定性，在我国现有法律

框架下寻求妥帖的解决方案，为促进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保障。

1　　大语言模型训练作品数据复制行为
的“使用”定性

确定作品数据复制行为是否属于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使用”，是判断该行为是否

构成侵权的首要步骤。这里的“使用”可

理解为对作品内容的任何形式的利用，包

括阅读、存储、复制、分析等。只有该行

为落入著作权法的专有控制范畴，才有必

要进一步展开后续的探讨和研究。学界以

思想/表达二分法为基础，提出“非表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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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论 ” 与 “ 表 达 性 使 用 论 ” 这 两 种 对 立

观点。

1.1　非表达性使用论

“非表达性使用”理论最初由美国学者

Matthew Sag 提出，是指当作品被用于技

术性、非表达性目的时，虽涉及物理复制，

但未实质利用作品的“表达价值”，故不应

视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使用”[4]。该理

论认为，著作权保护具有二元性，应当注

重保护个人作品的表达价值，即艺术性、

文学性等人类可感知的创造性表达，而其

中的功能价值则不受保护，例如作品作为

数据载体的机器可读属性。

持非表达性使用论的学者认为，AI 训

练本质上是一个数学优化过程，其目的是

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具备功能性的统计规

律、语法结构、文体风格等。这些内容被

视为不受版权保护的“思想”，而非受保护

的“表达”。该观点严格区分“目的”和

“ 手 段 ”， 承 认 在 技 术 上 确 实 发 生 复 制 行

为 ， 但 强 调 其 最 终 目 的 和 结 果 在 于 提 取

“思想”。正如人类阅读书籍后吸收的是其

中的思想和知识，而非直接复制原文句子。

而 AI 通过复制进行学习，但最终掌握的是

类似“写作风格”等思想性元素，而非具

体的表达性语句。

据此，大语言模型训练过程中的数据

复制行为并不构成对个人作品的实质性使

用。因为该学说强调的对作品的利用，通

常指是否直接涉及作品本身的表达性内容

或艺术价值，而模型训练的本质是非表达

性地处理和学习文本，其目的在于提取统

计规律而非再现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因此

即便存在技术上的复制，只要没有直接呈

现或者替代原作品的表达性内容，便难以

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使用”。

1.2　表达性使用论

“表达性使用论”为理解和界定大语言

模型训练过程中的数据复制行为提供一个

正面框架。该观点主张，模型从训练到输

出，其核心都与受版权保护的“表达”紧

密相连，而非仅仅提取“思想”。具体而

言，大语言模型对作品数据的训练行为，

是在重新解构人类作者已完成的“表达”。

模型无法从零开始创造思想，于是学习海

量作品中的表达模式，构建出能够生成类

似表达的能力[5]。这种学习更像是在“理

解表达的结构”，或“再现表达的形态”。

这使得其复制与使用的对象超越了纯粹抽

象的思想，触及了“表达”的领域[6]。最

终模型输出的是小说、诗歌、代码、图画

等具有表达性目的内容，即传递信息、交

流 思 想 、 生 成 独 创 性 内 容 ， 并 非 单 纯 地

“再现”或“消费”产品本身。整个过程始

于表达，也终于表达，因此其使用行为本

质上是表达性的。

有学者认为，大语言模型在训练阶段

对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抓取、存储与学习，

实质性复制并内化了作品中受版权保护的

表达性内容。大量实证研究也显示，大模

型对训练数据具有高度记忆能力，能够在

生成内容时逐字复刻原文或输出原作核心

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模型的生成内容无

疑是表达性的，并可能构成侵权[7]。从思

想/表达二分法出发，模型训练也并未止步

于提取不受保护的思想，还不可避免地使

用了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因此该复制行为

也具有明显的表达性质。

2　　大语言模型训练作品数据复制行
为的“复制”定性

在明确作品数据复制行为在著作权法

上的“使用”属性之后，无论将其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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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表达性使用”抑或“表达性使用”，一

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是，该行为在技术上必

然涉及对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复制。

2.1　侵犯复制权论

有观点认为，严格遵循著作权法的基

本原理，应将作品数据复制行为纳入复制

权的控制范围。理由在于，复制权的范畴

不因新技术形态的发展而弱化，只要未经

许可对作品予以固定并能被感知，那么这

就属于著作权法规制的复制行为。

此 立 场 与 欧 盟 法 院 在 Infopaq 

International v. Danske Dagblades 

Forening 案的裁判形成呼应，体现对传统

版权保护的坚守。欧盟法院指出，“复制行

为包括将受保护作品存储在另一种介质上

的行为，无论该存储是永久性还是临时性

的 ， 也 无 论 该 存 储 是 完 整 的 还 是 部 分

的。”①人工智能训练的数字化抓取、存储

和预处理，无论是将作品永久存储在服务

器中，还是在训练过程中产生的临时性缓

存，只要构成对作品的固定，就属于复制

权的规制范围。虽然训练过程中产生的临

时复制行为存在技术必要性争议，但在缺

乏明确法律例外规定的情况下，多数司法

实 践 仍 倾 向 于 认 定 其 需 要 受 到 复 制 权 的

约束。

侵犯著作权论为作品数据复制行为的

侵权判断提供了分析框架：首先判断是否

存在复制或演绎行为，其次审查是否获得

授权，最后考察能否适用合理使用等例外

规定。依此理论，未经许可的商业性 AI 训

练活动很可能被认定为侵权。然而，这种

严格立场正面临着技术创新带来的挑战，

如何平衡版权保护与技术发展已成为全球

著作权法演进的重要课题。

2.2　临时复制论

我国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第

21 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接

入服务、自动缓存等场景下，实施的技术

性、短暂而非持久的临时复制行为可获豁

免。依据英国 《版权、外观设计与专利法

案 》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第 28A 条规定，如果技术性、短暂

的临时复制行为是结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且其唯一目的是使作品能够被合

法使用，则临时复制行为应当被排除在复

制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多数法域在不直接

影响著作权人经济利益的司法实践中，都

对临时复制持较为宽容的态度。相反，欧

盟 《信 息 社 会 版 权 指 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第

5 条第 1 款将技术性、短暂而非持久的临时

复制行为，视作与永久性或稳定复制相同

的受复制权控制的复制行为。美国联邦第

二 巡 回 上 诉 法 院 在 Cartoon Network v. 

CSC Holdings 案中判定，只要复制状态能

够被感知或传播的时间超过短暂瞬间，即

认为符合版权法对“固定”的要求，构成

版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②

有学者主张，大语言模型在训练过程

中对作品数据的摄取与处理，与网络服务

中的临时复制具有相似的技术特征和法律

属性，都是数字技术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

的中间环节，不直接面向终端用户传播作

品内容，因此可以参照适用临时复制的豁

免规则[8]。具体而言，大语言模型的“临

①Infopaq International v. Danske Dagblades Forening (Case C-5/08, ECLI:EU:C:2009:
465).
②See Cartoon Network v. CSC Holdings, 536 F.3d 121 (2d Ci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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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复制”，是指在训练期间对海量文本数据

的读取、缓存和处理，继而加载到计算机

内存或临时存储介质中[9]。这种临时复制

具有明显的功能性特征，纯粹是以实现机

器学习的技术为目的，作品数据在内存中

的驻留时间通常很短，而且训练完成后不

会以原始形式保留在模型中。模型最终学

习到的是文本数据的统计规律和语言模式。

这种更接近于计算机运行过程中技术性操

作的临时复制，与复制权控制的实质性复

制存在本质区别。

临时复制论试图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为

人工智能训练行为寻找合法性基础，但其

合理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10]，面临如何界

定“临时性”的挑战。在大语言模型训练

的场景下，虽然单个训练样本在内存中的

停留时间是短暂的，但整个训练过程可能

持续数周甚至数月，这使得“临时性”在

概念上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模型参数

在训练完成后确实以某种形式，将从训练

数 据 中 学 习 到 的 知 识 固 定 在 有 形 载 体

中[11]。此外，临时复制论在应用于大语言

模型训练时，还需要考虑复制行为的必要

性和不可避免性。现代机器学习算法本质

上需要将作品数据加载到内存进行处理，

这种临时复制是技术实现中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12]。若将此类技术必需的复制行为

都纳入复制权的控制范围，可能会不合理

地阻碍技术创新。

3　　大语言模型训练作品数据复制的
“合理使用”定性

即便认定作品数据复制行为在形式上

落入“复制权”的控制范围，也不意味着

该行为必然构成侵权。若可认定此行为属

于法律规定的版权侵权例外情形，或者构

成合理使用，则此行为合法。

3.1　数据限制与例外论

数据限制和例外论是大陆法系的典型

模式，指所有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

下，可以合法使用其作品的特殊情况。该

理论承认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排他性权

利，但同时也规定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他

人可以不经许可、无偿或以特定方式使用

受保护的作品，而不构成侵权。

欧 盟 《 数 字 单 一 市 场 版 权 指 令 》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严格区分科学研究与商业

应用的文本与数据挖掘 （Text and Data 

Mining, TDM）。指令第 3 条允许研究机构

和文化遗产组织在非商业性科学研究中，

无需取得权利人授权，便可复制和提取合

法获取的作品或数据；第 4 条将例外范围

扩展至商业或非科学领域的文本与数据挖

掘 ， 但 采 取 “ 选 择 － 退 出 ” 机 制 （opt-

out），即权利人可通过明确声明禁止其作

品被用于文本与数据挖掘，若未作声明反

对，则被视为默许。使用者必须通过授权

订阅、开放许可等合法方式获取数据，不

得规避技术保护措施。前者适用强制性例

外，后者则允许权利人保留选择退出权，

体现出欧盟试图在商业创新与版权保护间

寻 找 平 衡 。“ 德 国 图 片 社 诉 Stability AI

案”体现出欧盟对文本与数据挖掘的立场：

与美国的合理使用原则不同，欧盟显然更

注重权利保护与风险防控[13]，著作权人对

其作品是否被用于 AI 训练，拥有更主动的

控制权。企业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需确

认使用数据是否被权利人排除在文本与数

据挖掘之外。

较之欧盟的“有条件例外”模式，日

本的例外范围更广。日本 《著作权法》 第

30-4 条 允 许 人 工 智 能 以 “ 非 享 受 使 用 目

的”对作品进行必要复制，但明确排除娱

乐性使用，前提是这不会“不当损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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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利益”。判断是否构成“不当损害”，

则需考察行为是否会与作品形成市场竞争，

或者影响作品的潜在市场收益[14]。

我国有关部门对模型训练数据使用的

立场则更侧重对输入端的管控。《网络数据

安全管理条例》 第 18 条要求大语言模型在

收集网络数据时，应当考虑到对网络服务

者的影响，即不得突破网站的技术保护措

施、不干扰服务器正常运行；《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 7 条要求训练

数据来源可追溯、使用范围合规可控，体

现出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立场。此外，国

家数据局在 2025 年发布的有关自动化程序

收集数据的合法途径的政策解读更遵循了

“严进宽出”的特点，强调数据来源合法的

合法边界，同时肯定了数据处理者对公开

数据的使用权和持有权，在“不实质性替

代被收集方产品和服务等的前提下对外提

供数据产品”[15]。相较而言，我国既不照

搬欧盟“选择-退出”的例外机制，也不

采纳美国对商业训练的弹性包容，而是以

知识产权尊重、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为核

心，牢牢守住数据获取、使用的合法边界。

3.2　合理使用论

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条件下，著作权

人以外的主体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无

偿使用作品的制度[16]。在我国，《著作权

法》 采取源自 《伯尔尼公约》 的“三步检

测法”（限于特殊情形、不与作品的正常利

用 冲 突 、 没 有 不 合 理 损 害 权 利 人 合 法 权

益），将合理使用限定于该法第 24 条规定

的十三种情形，而其中并不包括文本与数

据挖掘或者人工智能领域的作品数据复制

行为。学界有观点认为，AI 训练使用行为

不会替代原作品的市场价值，反而可能通

过技术分析增加作品的传播与利用机会，

故符合三步检验法的要求[17]。但反对观点

认为，AI 生成内容可能与原作品形成市场

竞争，且大规模未经许可的使用必然损害

著作权人的许可利益，已经构成对著作权

人合法权益的不合理损害[18]。

在美国，基于美国 《版权法》 与判例

法确立的合理使用“四要素测试法”（使用

的目的和性质、被使用作品的性质、使用

部分的数量和实质性、对作品潜在市场或

价值的影响），足以认定人工智能场景下机

器训练行为是否合法，该行为根据具体情

形可能构成侵权或合理使用[13]。美国法院

在 2015 年 审 理 Authors Guild v. Google

案时判定，Google 公司扫描图书用于提供

检索功能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因其行为

具有高度转化性，不会替代原作品市场，

且能带来显著的公共利益，有利于促进文

化保存与教育普及①。这一判例常被援引支

持 AI 训练中作品数据使用的合法性[19]。但

是 ， 美 国 法 院 在 2023 年 审 理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案 时 ， 持 相 反 立 场 。 在 该 案

中，原告 New York Times 公司起诉被告

OpenAI 和 Microsoft 公司，指控后者未经

许可使用数百万篇新闻文章训练 AI 模型，

侵犯其复制权和演绎权，并可能通过提供

替代性信息产品损害 《纽约时报》 的市场。

被告主张，其训练数据均来自公开网络，

属于转换性使用，且 《纽约时报》 内容对

模型性能影响有限。法院在阶段性裁决中

虽未直接认定诉争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

但指出人工智能输出“复现原文”可能不

符合转换性标准，需进一步审查市场替代

①See Authors Guild v. Google, 804 F.3d 202 (2d Ci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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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应 ① 。 Authors Guild v. Google 案 与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案 确 立 一 个 重 要 标 准 ， 即 使

用行为对原作品市场的替代效应是判断合

理使用的关键因素。

在我国，司法实践对合理使用的认定

则呈现出以结果为导向的立场。以“王莘

与北京谷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谷歌公司

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为例，谷歌公司对原

告的小说进行全文复制，谷翔公司则在其

运营的网站上提供该作品片段，终审判决

对这两种关联行为作出不同的法律认定②。

法院作出不同判断的关键在于，对“使用

行为的性质”与“对原作品市场的影响程

度”进行了精细的区分。与美国的谷歌案

不同，我国法院在处理此类“全文复制、

片段化展示”行为时，并未全盘采纳美国

以转换性使用为核心的分析框架，而是结

合 《著作权法》 第 22 条及“三步检验法”

标准，重点审查使用行为是否损害了权利

人合法利益。谷翔公司提供作品片段的行

为之所以不构成侵权，就是因为其展示作

品的片段不会满足读者完整的阅读需求，

所以对原作品市场影响有限，而且其目的

在于提供图书信息检索服务，具有转换性。

与此同时，谷歌公司的复制行为不利于王

莘对作品的利用，且对涉案作品的市场利

益造成潜在危险，被认定构成侵权。因此，

我国法院在判断合理使用是否成立时，更

关注该行为是否实质性替代原作品市场，

对“转换性”因素的认定更为克制，尤其

在商业性使用色彩明显的情况下，更倾向

于否定合理使用。

这说明，人工智能训练行为在合理使

用认定中正面临复杂局面，因其既有可能

带来显著的公共利益，也可能对原创内容

市场造成难以预测的影响。这要求法院在

裁判时更加谨慎地权衡各方利益，既要避

免过度保护阻碍技术创新，又要防止权利

弱化损害创作激励。

以上诸理论表明，关于大模型训练中

作品复制行为的法律定性仍存在显著分歧。

这种分歧既源于对技术理解的不同，也反

映在版权法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解决这一困境，需要超越简单的“侵权或

不侵权”的争议，构建更加精细化的分析

框架，充分考虑 AI 技术的特殊性、产业发

展的现实需求以及版权保护的基本宗旨。

4　　现行诸理论的适用困境剖析

自 《伯尔尼公约》 确立复制权的基本

框架以来，法律始终以“固定性”和“可

感知性”作为判定复制的标准，即作品必

须被“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并可供人类

直接或间接感知[20]。然而，AI 技术的迅猛

发展使得这一标准变得模糊。机器学习过

程中的数据摄取、临时存储、向量化处理

等行为，既不完全符合传统复制的定义，

又无法被现行法律体系完全豁免。非表达

性使用理论、数据例外论、合理使用论均

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难以真正调和技术

创新与著作权保护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

困境，必须根本性地重塑侵权判定标准，

才能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新需求。

4.1　非表达性使用论简化AI训练的根

①Se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Microsoft Corporation, No. 23-cv-11195 (S.D.N.
Y. 2023).
②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一中民初字第132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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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矛盾

非表达性使用论体现的是一种被动适

应的改良主义思路，其局限性不仅体现在

其理论上的薄弱，更反映在其与现行法律

体系、技术实践和产业生态的冲突中[21]。

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是作品使用行为完全

剥 离 作 品 的 表 达 性 价 值 , 例 如 在 Authors 

Guild v. Google 案中，Google 公司提供的

是比较机械、生涩，功利性的搜索服务，

用户无法在其中获取完整的表达性元素。

但是，大语言模型的训练过程并非真正脱

离原始作品的表达形式，而是通过复杂的

算法保留作品的核心特征。人工智能复制

数据时，看似将文字、图片转换为数字语

言，但只是改变作品的呈现形式，仍旧保

留着作家的文风、画家的笔触等表达性元

素。人工智能系统对作品的利用方式极其

特殊：一方面，机器学习的算法确实不涉

及对人类可读表达的直接使用；另一方面，

训练过程又必须依赖完整的作品表达作为

学习素材。如果仅因技术处理使作品的呈

现形态发生改变，就否认其属于法律意义

上的复制行为，那么任何数字化转换都可

能成为规避责任的借口，这将架空著作权

的表达保护功能。

此外，非表达使用论在价值取向上存

在失衡风险。该理论单方面强调技术创新

的自由空间，却未能给予著作权人相应的

利益补偿。若人工智能公司可以凭借“非

表达性使用”的理论无限制地利用现有作

品而不给予合理补偿，内容创作者要承担

个人作品被无偿利用的成本，这必然会影

响创作者产出的积极性。这种不合理的权

利义务安排，长远来看不利于文化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4.2　数据限制与例外论对原创作者价

值分配的失衡

著作权法的核心目的是通过给予创作

者专有权利以激励创作，数据例外论很大

程度上会削弱这种激励机制。该理论允许

科技公司无偿或低成本地使用海量由创作

者投入心血和资源完成的作品，可以视为

一种“搭便车”行为，剥夺权利人在其作

品被用于商业训练时获得的合理报酬。长

此以往，必将打击原创作者的积极性，不

利于文化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更进一步说，这种新型的“公地悲剧”

在实践中更加剧数据来源不透明与权利归

属模糊的问题。训练方作为该理论的受益

者，而缺乏建立数据溯源机制的意识和动

力。当海量作品被不加区分地抓取混用，

权利人的维权将变得异常艰难，这反过来

又放纵训练方形成恶性循环。

在具体适用时，数据限制与例外论虽

然展现出更强的针对性，但其适用范围与

界限却十分模糊。欧盟 《数字单一市场版

权指令》 创设的文本与数据例外，本质上

是一种政策上的妥协而非法律层面的革新。

这种例外模式将人工智能数据利用问题简

化为权利限制问题，却回避更为根本的侵

权判定标准重构的需求。结果，立法者不

得不在例外条款中设置复杂的适用条件，

如 合 法 获 取 来 源 要 求 、 opt-out 机 制 等 。

这种路径依赖既有的法律框架，使法律改

革始终停留在修修补补的层面，难以实现

制度性的突破。一切试图在传统复制权的

逻辑下“打补丁”的行为，都无法直面技

术现实，也无法为人工智能产业奠定一个

合法、稳定且能够获得社会广泛支持的坚

实基础。

4.3　合理使用论的适用困境

在我国现行 《著作权法》 框架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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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数据复制行为认定为合理使用的可行

路 径 ， 是 将 此 行 为 纳 入 “ 个 人 学 习 ” 或

“科学研究”范畴，将主体严格限定为自然

人，目的限定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

等非商业用途。而人工智能训练数据通常

由企业或研究机构开展，最终目标多与商

业应用相关，明显超出该条款的适用范围。

人 工 智 能 训 练 需 要 海 量 数 据 支 持 ， 远 非

“少量”概念所能涵盖。

这种路径忽视商业性人工智能开发的

营利本质，且与多数成文法国家封闭式合

理 使 用 条 款 相 冲 突 。 即 便 在 美 国 ， 如

Authors Guild v. Google 案中确立的片段

使用的豁免，也无法直接适用于大规模、

系统性复制完整作品的行为。美国合理使

用原则中，虽然充分考虑了模型作品数据

训练的转化性使用，但对作品使用的数量、

实质性和对原作品市场的潜在影响，在各

个司法实践中几乎都存在事实性争议，带

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在美国近期典型判例中

暴露得尤为充分。2025 年 6 月的 Bartz v. 

Anthropic 案的判决表明，合理使用原则

的边界在规模化、工业化复制面前变得模

糊而脆弱。该案源于 Anthropic 被指控从

Library Genesis 和 Pirate Library Mirror

等盗版图书网站下载超过 700 万本书，用

于训练 Claude 模型，即其“蒸馏”人类知

识库过程中存在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尽

管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

其 AI 训 练 行 为 本 质 上 具 有 转 化 性

（inherently transformative）， 因 此 属 于

合理使用，延续了早年 Google 案的逻辑①。

但当模型训练的目的从“辅助人类检索”

转向“直接生成竞争性内容”，其行为是否

超 出 了 合 理 使 用 的 初 衷 ？ 最 终 ， 该 案 以

Anthropic 赔偿 15 亿美元达成和解为结果，

这笔赔偿折算下来，每本书的侵权成本远

低于法定赔偿上限。这一现象传递出一个

危险的信号，即对于资本雄厚的科技巨头

来说，只要侵权带来的技术收益和商业回

报远超潜在的赔偿金，它们就有经济动机

去“先使用，后和解”，从而将法律风险内

化为一种可以计算的运营成本。这实质上

削弱了版权法对原创者的保护力度，迫使

创作者接受不对等的条件，长远来看会大

大损害现有的创作生态。

当技术的演进在速度和规模上远超法

律制度的更新迭代时，我们亟须重新审视

和定义数字时代知识创造、所有权、使用

权和收益权的边界。否则，所谓“技术创

新”可能演变为一场对既有知识公地的攫

取，最终损害的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可

持续健康发展。

5　　大语言模型训练阶段复制作品行
为的侵权认定标准的改进

诸种理论困境共同揭示出，现有侵权

判定路径已难以有效平衡技术创新与原创

保护，不仅使产业陷入法律风险不可预见

的灰色地带，亦使创作者权益暴露于法律

漏洞之下。要确保人工智能产业在法治轨

道上稳健发展、重振创作生态，就必须超

越作品数据复制行为在传统法律框架下的

二元定性，构建一种前瞻性、系统化且兼

具国际兼容性的侵权判定新标准。

5.1　训练作品数据复制构成著作权法
意义上的“复制”

我国 《著作权法》 第 10 条第 1 款将复

制权定义为“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

录像、翻录、翻拍、数字化等方式将作品

①See Bartz v. Anthropic PBC, 787 F.Supp.3d 1007 (N.D. C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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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构成著作权法

意义上复制行为的关键，在于对作品内容

的固定和再现，而不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

在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无论是前期数据

收集阶段对作品的全文保存，还是后期机

器学习阶段将作品转换为机器可读格式，

都涉及对作品的完整复制和系统存储。这

种技术性的行为虽然可能不为普通用户所

感 知 ， 但 实 质 上 已 经 构 成 对 作 品 的 “ 再

现”，符合 《著作权法》 对复制行为的界

定。虽然有观点认为，训练过程中的复制

属 于 “ 临 时 复 制 ”， 不 应 被 视 为 侵 权[22]，

但我国 《著作权法》 并未明确将临时复制

排除在复制权控制范围之外。实践中，人

工智能训练数据的存储时间往往根据技术

需要而定，可能长期甚至永久保存，这与

传统理解的“临时性”存在显著差异。因

此，简单地将所有训练数据复制行为归为

临时复制而主张免责的观点，难以获得法

律支持。

从技术视角看，AI 训练数据的获取通

常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网络爬虫抓取、技

术手段破解复制、非电子资料的数字化以

及用户协议中的强制许可条款等。这些获

取方式中，除合法授权的渠道外，多数都

可能涉及对原作品的复制权侵权风险。尤

其是出于训练目的而进行的复制，往往需

要制作多份副本并长期保存，这与仅为传

输、浏览等技术需要的临时存储存在本质

区别。

据此，在我国现行 《著作权法》 框架

下，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未经许可复制他

人作品并用于模型训练的行为，很大可能

构成对复制权的侵犯。除非存在特定的免

责事由，否则此类行为将面临较高的法律

风险。这一判断也与国内外近期出现的一

系列司法判例所体现出的倾向基本一致。

5.2　从形式判断到功能判断的标准
转换

依据 《伯尔尼公约》 第 9 条规定，复

制权是以任何形式完整再现作品表达的权

利，当然包括印刷、数字化、临时存储等

形式。在人工智能时代，若对此定义作扩

张解释，则根据技术中立原则，数据训练

中的临时存储、格式转换均属“复制”；而

缩小解释主张复制权应回归本质，即控制

作品的传播性复制，非传播性技术过程不

侵权，如单纯的训练缓存。但需要注意的

是 ，《伯 尔 尼 公 约》 第 9 条 第 1 款 规 定 ，

“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

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

些作品的权利。”这里的“任何方式和采取

任何形式”说明复制权并没有限定特定的

复 制 形 式 ， 立 法 技 术 上 都 采 取 前 瞻 性 的

态度。

在技术层面，大语言模型训练过程可

划分为三个关键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涉

及侵权问题。一是在作品数据收集与输入

阶段，即在人工智能进行深度自主学习前，

需先将个人作品数字化，转换成机器可读

的标准数据格式。此过程是对已有作品的

全文复制和再现，并形成永久性存储，属

于著作权法上的“复制”行为，存在侵犯

复制权的风险。二是在模型训练阶段，通

俗地说，就是大模型提取训练数据中的信

息并总结规律，此过程也叫作机器学习。

虽然此过程本身不直接涉及对原始数据的

复制，但训练数据来源若是未经授权抓取

的个人作品，那么整个训练行为的合法性

就存疑，因为其基础数据获取可能侵犯复

制 权 。 三 是 在 作 品 输 出 阶 段 ， 根 据 “ 接

触+实质性相似”的著作权侵权判定规则，

若人工智能的输出内容与之前所使用的训

练数据，存在表达层面的实质性相似，则

可能会构成侵权。当然，这一判断还需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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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只有当 AI

复制的是受保护的具体表达而非思想时，

才可能产生侵权责任；如果构成实质性相

似的是思想而非表达，则难以构成著作权

法意义上的复制。社会各界目前一般不认

为在这个阶段具体或存在侵权风险。

据此，可对复制权的形式和特性予以

补充：复制权包括数字化复制，即将作品

转化为数字格式存储和传播；复制权不应

当 控 制 改 变 作 品 整 体 表 达 形 式 的 “ 再 创

作”。这一思路能被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

第 L.122-5 （6） 条所印证，该条规定作者

不得禁止作品发表后的下列复制：“过渡性

或附属性的临时复制，该复制必须是某个

技术方案完整和基本的组成部分，该复制

仅在于允许作品的合法使用或借助中介网

络在第三人之间的传播；但该临时复制仅

适用于软件和数据库以外的作品，且自身

不得具有经济价值。”该规定精准地把握技

术必要性与权利保护的平衡点，其将“不

具有独立经济价值”作为判断标准的方法

值得借鉴[23]。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人工智

能训练场景：当数据复制仅作为模型训练

的必经环节，且未导致原作品表达进入流

通领域时，将其排除在复制权控制范围之

外，既符合技术中立原则，又能避免版权

法成为阻碍创新的壁垒。但这种例外应当

设置严格的前提条件，包括确保训练数据

来源合法、防止输出内容与原作形成市场

竞争等。

侵权判定标准的现代化改造，需完成

从形式到功能判断的转换。未来的制度不

应拘泥于数据输入阶段复制行为的技术特

征，而应聚焦其生成物的市场影响：只有

当数据处理行为可能导致原作品表达进入

流通领域，或者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实质

替代或者超过原作品的市场价值时，才可

能构成侵权。这种功能主义的判断路径，

既能保有著作权法激励创作的核心价值，

又能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提供清晰的指引，

最终实现文化繁荣与技术进步的良性互动。

5.3　免责事由的体系化构建：以转换
性使用规则的适用为核心

当现行合理使用制度难以适用于人工

智能训练数据场景时，法定许可制度作为

一种折中方案被提出。我国 《著作权法》

规定的法定许可情形有限，主要适用于教

育、新闻传播等具有较强公共利益的领域，

而 AI 训练的商业属性显然更为突出。面对

AI 训练对于多类型作品的需求，必须协调

美术、图像、声音等各领域的管理，其复

杂程度远超现有法定许可制度的场景。我

国著作权集体管理体系在覆盖范围、运作

效率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也难以胜任大模

型多样化训练数据的大规模管理工作[24]。

这表明，基于我国现行 《著作权法》 框架，

难以主张纯粹且无争议的免责事由，更可

行的途径是构建一个“安全港”规则，只

要 AI 训练方或是使用者遵循了特定的合法

流程，就可以被推定为合理使用，从而免

除或减轻侵权责任。

鉴 于 此 ， 转 换 性 使 用 规 则

（transformative use） 为合理使用制度的

适用提供新的法理依据。转换性使用指对

原作品的使用已脱离其原始表达目的，以

不 同 方 式 或 基 于 不 同 目 的 对 作 品 进 行 使

用[25]。其本质在于使用行为是否为原作品

增添了新的表达、目的、功能或者意义，

从而区分单纯的复制性使用与具有创新性

的转换性使用。具体到大语言模型的场景，

转换性使用的评估则体现为一种完整的链

条。大语言模型在训练阶段对海量作品进

行非直接复制形式的学习，并将其转化为

机器可学习的数据信号；在生成阶段，模

型调用这些参数，创造出了全新的、独立

11



BIG DATA RESEARCH   大数据

的表达内容，从内容、形式等各方面都超

越了既有的表达，产生具有新功能、新目

的的新表达。全过程并非以传播或再现原

作品表达为目的[26]，这与传统合理使用中

评论引用作品片段或戏仿 （parody） 创作

存在本质差异。由于著作权法仅保护表达

而不保护思想，大语言模型的作品数据复

制行为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使用，但若

该使用行为具有高度转换性，生成了具有

创新价值的新内容，且不会对原作品潜在

市场或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应被认定为转

换性使用，在版权法上具有正当性。

在这套体系中，人工智能输入端的合

规性是基石。人工智能产业应当优先使用

公开可得的数据，如公共领域的知识、知

识共享许可协议下的内容。借鉴美国合理

使用“四要素测试法”，输入作品数据以训

练人工智能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创造全新

的、具有社会价值的内容或功能，无论从

使用作品数据的数量、实质性相似或者对

原作品市场的替代程度哪个维度，都能与

原作品的“表达”层面有所区别。其次，

对于人工智能训练端，应利用技术本身的

特点论证其合理性。作品数据被加载到内

存中进行处理的步骤是临时的、必需的。

复制形成后的模型参数是一个高度抽象的、

不可读的数学结构，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价

值 ， 且 必 须 在 训 练 完 成 后 被 销 毁 。 这 种

“临时复制”或许可因其必要性和临时性而

受到法律豁免。最后，人工智能生成端是

风险显现的重要环节，在此阶段应重点关

注两点：一是输出内容与用户输入指令的

关系；二是输出内容与人工智能输入端训

练数据的关系。前者主要考量输出内容中

用户的独创性参与程度，若仅为基于指令

的回应，包含了用户的智力成果和独特选

择，则侵权风险较低。后者则需过滤输出

内容是否不当使用 AI 输入端训练数据中受

版权保护的部分，确保输出内容不具有实

质 性 复 制 或 改 编 。“ 只 要 能 ‘ 管 住 生 成

端’，就可以‘豁免训练端’，即可以完全

豁免模型训练中使用作品的著作权侵权责

任，但允许著作权人对生成端可能出现的

个 案 涉 嫌 侵 权 内 容 进 行 有 效 执 法 和 维

权。”[27] 事实上，广州互联网法院对“上

海新创华文化发展公司诉广州年光公司网

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即“奥特曼”案） 的

裁判，也体现出这种思路。在该案中，被

告某人工智能公司运营的 Tab 网站提供 AI

绘画服务，用户输入生成奥特曼的指令，

即可生成与奥特曼形象相似的图片。法院

判定，被告 AI 公司侵犯原告对奥特曼作品

的复制权，但并未直接评判人工智能训练

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而是主要聚焦于涉案

图片与原告作品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

从而认定训练方侵犯复制权①。与此同时，

在面临相似案由的情况下，杭州互联网法

院审理的“上海新创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诉杭州水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

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并未直接认定模型

训练与生成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而是以被

告未对明显具有侵权风险的生成物采取合

理防控措施为由，认定其构成帮助侵害信

息网络传播权，同时进一步认定构成不正

当竞争②。两案裁判均认可涉案作品受著作

权法保护，并要求 AI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承

担与其技术能力、商业模式相匹配的法律

注意义务。

据此，AI 免责体系的核心框架由输入

端、训练端与生成端的责任划分构成，其

中生成端尤其需要从多维度加以规范。从

版权法视角看，生成物是否构成侵权，则

①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4）粤0192民初113号民事判决书。

②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4）浙0192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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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取决于用户的指令是否具备足够的独

创性。在复制行为使作品产生新的应用场

景，且输出内容与原作品在市场定位上形

成实质性区别时，可能构成合理使用。换

言之，若输出内容是对训练数据的重组模

仿,尤其是对原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存在

负面影响，则可能构成复制权侵权，自然

也不属于可豁免责任的合理使用制度情形；

若输出内容为独立的新表达，则需要考查

人类指令的独创性投入成分。

5.3.1　作品数据复制行为对作品潜在市
场或价值的影响

作品数据复制行为对作品潜在市场或

价值的影响，是判断该行为构成合理使用

与否的第一项标准。从立法目的来看，为

了更好地激励创作，著作权法给予创作者

对自己作品的收益有限的垄断权。面对能

够指数级地产出内容的新技术，生成式人

工智能可能会引发“市场稀释”效应，即

人工智能通过生成海量同质化内容，从而

实质性挤占削弱原作市场。这种由技术更

新带来的新型竞争关系，更凸显出在市场

层面评估损害的必要性。判断是否构成转

换性使用的关键，不仅在于使用行为是否

“新”，更在于它是否动摇了原作品的经济

基础。若某种作品使用行为不会对作品的

市场价值构成实质性的替代或损害，则禁

止这种使用反而会阻碍基于原作的创新。

法院在 Kadrey v. Meta Platforms 案

的裁判，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该案中，

Meta 公司提供了模型发布未影响销量的证

据，说明其使用行为未对原作在书籍市场

造 成 负 面 影 响 ， 法 院 据 此 判 定 Meta 胜

诉①。这表明，在人工智能领域，合理使用

的边界是个动态的评估过程，而市场替代

性影响是决定天平是否向己方倾倒的最后

一根稻草。

5.3.2　作品数据复制行为所生成内容的
独创性

作品数据复制行为所生成内容的独创

性，是判断该行为构成合理使用与否的第

二项标准。在著作权法律体系中，独创性

概念是作品获得法律保护的核心要件，是

连接创作行为与法律保护的纽带。只有当

作品凝聚创作者独特的智力投入和个性表

达，体现出创作者与作品之间不可分割的

精神联系，才值得法律赋予排他性权利。

独创性包含创作过程的独立性、成果的创

造性这双重内涵[28]。

在人工智能创作场景，独创性的认定

应着重于人类使用者的创造性参与程度，

参与程度越高，人类对构思的贡献度越大，

作品的独创性越高[29]。具体而言，使用者

在提示词设计、参数调整、结果筛选等环

节的个性化选择，往往能反映出其独特的

审美判断和艺术构思。使用者实际上将自

身的创意和构思融入创作过程，这种深度

参与可能使最终作品具备充分的独创性。

这就意味着，当用户对人工智能的指令足

够具体时，AI 在人机协同的创作过程中所

起到的作用就如同摄像机之于摄像师，是

人类创意、创造的载体[30]。反之，若仅仅

是机械化地输入简单的指令，则难以构成

版权法意义上的创造性劳动。

2023 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就“李昀锴

诉刘某侵害作品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案，作出了国内第一例生成式人工智能

作品版权的判决。法院在该案中认定，原

告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人物图片构成著作权

法意义上的作品，依法享有该作品的作者

身份。判决指出，AI 模型本身不具备法律

主体资格，而使用者在生成过程中通过构

①See Kadrey v. Meta Platforms, 788 F.Supp.3d 1026 (N.D. Ca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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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提示词、进行审美选择和多次修正，体

现了其对最终作品呈现具有实质影响的个

性化安排，因而其智力成果满足“独创性”

这一要求①。这表明，在“人机协作”模式

下，作品认定的核心在于人有多少独创性

贡献，其中“独创性”可以体现在智力投

入的过程中，只要该过程与最终成果之间

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且成果体现了使用

者的个性化表达，即可认定该成果具备独

创性。从我国实际出发，这无疑为未来著

作权法在“作品”定义、权利归属等条款

的修订提供了宝贵的司法实践基础。

无 独 有 偶 ， 美 国 法 院 在 Thomson 

Reuters Enterprise Centre GmbH v. 

ROSS Intelligence Inc. 案中，对独创性的

认定成为认定被控侵权行为构成合理使用

的 关 键 。 在 该 案 中 ， 被 告 ROSS 

Intelligence 公 司 在 向 原 告 Thomson 

Reuters 公司申请 Westlaw 数据库被拒后，

通 过 第 三 方 LegalEase 公 司 获 取 了 基 于

Westlaw 法律要点摘要生成的“批量备忘

录”，用于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法院指

出，独创性标准要求极低，仅需作品具备

最 低 限 度 的 创 造 性 标 准 ， 而 原 告 的

Westlaw 法律要点摘要源于对司法意见进

行提炼、筛选和编排的创造性劳动，当然

构成受保护的独立作品，其关键编号系统

的结构选择同样体现了独创性②。所以，被

告未经许可复制摘要用于训练其竞争性人

工智能工具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该案

判决表明，以竞争为目的对独创性内容进

行实质性复制，不能获得合理使用原则的

庇护，这成为 AI 产业使用版权数据的重要

法律边界。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与现有

作品之间的差异性，同样是判断其独创性

的重要参考依据。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

直观可感的风格特征上，还涵盖深层次的

表达形式创新。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综

合考量作品的整体视觉效果、细节处理手

法以及创作背景等多方面因素，方能作出

精准的判断。对于那些独创性虽不足但依

然具备商业价值的内容，权利人可借助外

观设计专利或反不正当竞争等替代性途径

来寻求保护。在人工智能领域，著作权法

必须在激励创新与保护原创之间探索新的

平衡点，既要防范技术滥用导致的创作同

质化现象，也要为真正展现人类智慧的艺

术探索留出充足的成长空间[31]。

6　　结束语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重塑了

著作权法的理论基础和制度框架。人工智

能创作中的转换性使用理论与侵权判定标

准的重塑，揭示了数字时代版权制度所面

临的核心挑战。合理使用制度的现代化改

造，不仅需防范技术滥用引发的权利失衡，

还应为真正的技术创新预留制度空间。

AI 免责体系的理论探讨为法律实践提

供了分析框架，而我国有关部门正以具体

行动回应大语言模型训练中的作品数据使

用争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的出台和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 的实施，均体现出我国在数字治理

领域的积极探索，为版权法视角下的侵权

判定注入中国化的实践内涵。2026 年全国

两会解读访谈中，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

长李剑指出，法院会综合考量 AI 训练端的

①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民事判决书。

②See Thomson Reuters Enterprise Centre GmbH v. Ross Intelligence Inc., 765 F.Supp.3d 
382 (D. Del.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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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义务与信息管理能力，避免抑制技术

创新[32]。未来人工智能的司法治理，应当

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在保护知识产

权与促进技术创新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既

要坚持保护原创的基本立场，又要适应技

术发展的客观需求；既要维护著作权人的

合法利益，又要促进产业创新，为 AI 技术

创新提供合理的制度空间[33]。

AI 技术与版权法的互动研究，仍有许

多探索空间。在理论层面，需要进一步探

讨人机协作背景下创作的本质，构建更具

解释力的独创性理论。在制度层面，跨国

比较研究借鉴国际经验将有助于提炼不同

法域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智慧，特别是欧

盟 《人工智能法案》 与美国版权局最新政

策指引的实践经验值得持续关注。在技术

层面，区块链、数字水印等新兴技术为作

品溯源与权利管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其

与法律制度的衔接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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